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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財經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財經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財經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財經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199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年施政報告作出簡

報報報報

(立法會CB(1)69/99-00號文件 財經事務局施政

方針 )

署理財經事務局局長向委員概述其說帖所載財

經 事 務 局 的 施 政 方 針 。 該 份 說 帖 已 隨 立 法 會

CB(1)323/99-00號文件送交委員。

2. 關於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就提高香
港銀行業的透明度及促使其進一步發展所採取的措施，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政策 )特別提到以下各點：

(a) 金管局將於 2000年初，就進一步提高存戶的保
障，以及就香港銀行業設立商業信貸資料庫的

可行性展開研究；

(b) 金管局現正按照 1998年發表的《香港銀行業顧
問研究報告》所載的建議，實施一套有關加強

風險為本的制度，以監察及督導認可機構；

(c) 為提高銀行業的透明度，金管局會繼續推行有

關政策，規定本地及海外機構披露更多資料，

以及增加披露資料的次數，尤其是與資產質素

有關的部分；

(d) 金管局在未來一年會繼續推行各項措施，促使

本港銀行業的發展。這些措施包括進一步撤銷

餘下的利率規則、檢討如何將三級發牌制度改

革為兩級制及檢討各級認可機構的最低繳足股

本規定。

金融服務業的監管架構

3. 單仲偕議員認為，為維持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本港金融服務業的監管架構必須予以改

善，以達致相等於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水平。關於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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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察悉，本港現時規定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下稱 “聯交所 ”)
上市的公司必須每半年披露一次資料，這並不符合海外

國際金融中心每季披露資料的規定。他詢問當局有否任

何計劃增加本港公司披露資料的次數。署理財經事務局

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會根據國際經驗及標準，繼續改

善本港的監管架構。然而，在提出任何新的監管規定時，

香港必須考慮本身的市場狀況，以及業界是否接受有關

的擬議監管規定。財經事務局副局長亦表示，當局已在

綜合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內提出有關披露資料的

新規定。她強調，在決定是否訂立某項監管規定時，當

局必須在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該項規定是否為業界所接

受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4. 何俊仁議員關注到改革《公司條例》 (第 32章 )
的進度緩慢，會否拖慢提高本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的發展速度。署理財經事務局局長同意，與公司

有關的法律架構是有利投資者在本港經商。她表示，公

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現正研究《公司條例》檢討顧問研

究報告，當局預計該常務委員會將於明年初向政府提交

報告。關於制定法例協助管理有財政問題的公司，由於

當局需要更多時間就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的若干建議進

行公眾諮詢，因此該項工作有所延誤。她亦表示，由於

擬議企業拯救程序的立法草擬工作十分繁複，當中亦涉

及技術上的問題，因此這方面所花的時間較預期長。

5. 吳亮星議員和許長青議員提到行政長官呼籲銀

行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更多信貸安排，並詢問金管局會否

就這方面發出指引或制訂措施加以配合，以便在推行該

項擬議政策時，可盡量減低銀行業所承受的風險。金管

局助理總裁 (銀行政策 )同意銀行業應繼續按照審慎的商
業原則經營。他表示，倘若銀行能夠更全面評定有關公

司的信用，即除了根據該公司所持有的資產數目外，亦

根據該公司的業務前景、現金流量分析及盈利能力作出

評估，銀行便可以在無須降低審慎標準的情況下，為中

小型企業提供更多信貸安排。關於商業信貸資料庫的擬

議研究，金管局會考慮為中小型企業設立信貸資料庫，

以便銀行業可取得有關資料，協助他們全面評定中小型

企業的信用。他並表示，向中小型企業提供更多信貸安

排，亦可增加銀行的盈利來源。

6. 陳鑑林議員詢問金管局會否考慮放寬有關物業

按揭最高七成按揭成數的指引。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政
策 )回覆時表示，最高七成按揭成數的指引是一項長遠政
策，在協助本地銀行業渡過 1997年及 1998年的金融風暴
中，該項指引已證明奏效。他表示，該項指引不應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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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情況輕易作出調整，否則市場在本港經濟出現轉變

時，會揣測當局是否更改該項指引。

7. 馮志堅議員提到最近有部分投資者提出抗議，

不滿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決定暫
停部分上市公司的股份買賣。他並問及證監會是否針對

某類業務而作出有關決定，以及證監會在這方面的權力

是否過大。署理財經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證監會不

會針對任何公司或任何類別的業務而作出暫停股份買賣

的決定。證監會只會在某公司的上市證券出現不尋常的

價格變動及大量成交的情況下 (例如股價在一段短時間
內異常波動 )，才會作出這項決定。上述的股價表現通常
表示一些有關該公司的價格敏感資料外洩，或該公司的

股價受到蓄意操控。暫停股份買賣的目的，旨在讓有關

公司先行向投資者披露相關資料，恢復公平競爭的環

境，然後才進行進一步買賣；又或讓證監會有時間調查

有關的股價是否確實受到操控。證監會有需要採取行

動，以保障投資大眾，包括有關公司的小股東。她並表

示，倘若某公司的股份暫停買賣一段長時間，通常是因

為該公司出現財政問題，或該公司不願意適當披露資

料。聯交所每月會發表報告，說明長時間暫停股份買賣

的公司的最新情況。

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8. 吳亮星議員詢問金管局有何政策，以提高香港

銀行業的競爭力及效率。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政策 )回覆
時表示，《銀行業顧問研究報告》指出，本港銀行業在

未來數年難免會面對日益劇烈的競爭。該研究報告建議

取消不必要的規管措施，以加強銀行同業間的競爭，並

容許市場力量促使銀行業加強競爭力。有關的措施包括

撤銷餘下的利率規則、放寬外地銀行一家分行的政策及

讓有限制牌照銀行加入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9. 夏佳理議員認為，為提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香港發展債券市場是十分重要。鑒於當局規

定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計劃必須將不少於 30%
的資金投資在港元面值的資產，他關注到大量資金從強

積金流入證券市場對該市場造成的影響。署理財經事務

局局長回應時同意香港有需要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關

於這方面，金管局發出的外匯基金債券及票據已成為推

動發展本港債券市場的動力。政府當局一直致力為債券

市場提供所需的基礎設施，例如為債券設立電子結算及

交收系統，以及與國際及海外中央證券存管處建立聯

繫。至於當局促進債券市場發展的政策，署理財經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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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長補充，政府會考慮給予債券持有人稅務優惠，但

條件是該等措施不會對本港現行簡單的稅制造成負面影

響。至於強積金計劃持有的資產中，其中 30%必須為港元
面值的資產，署理財經事務局局長表示，當局認為該項

規定十分恰當，並預期這項規定會對香港證券市場帶來

正面影響，而不是負面影響。

其他問題

10. 張文光議員察悉，財經事務局局長曾在過往場

合答應提出立法修訂，以加強金管局的問責性及透明

度。由於亞洲金融風暴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相應減少，

市場的情況亦相對穩定，適合提出立法修訂，他詢問當

局在這方面的進展。署理財經事務局局長回覆謂，財經

事務局局長在去年作出承諾時，曾表示當局會待亞洲金

融風暴完全平息後，才考慮該等立法修訂。政府當局預

期由當時起計的兩年內，肯定無法落實該項承諾。她強

調，政府當局沒有忘記在這方面作出的承諾，並會在時

機成熟時提出有關的立法修訂。

II 庫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庫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庫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庫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199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立法會CB(1)69/99-00號文件 庫 務 局 施 政 方

針 )

11. 應主席邀請，庫務局局長向委員概述其說帖 (立
法會CB(1)97/99-00(01)號文件 )所載庫務局的施政方針。

12. 吳亮星議員支持政府當局的目標，限制政府開

支的增長率不超越整體經濟的增長率。他詢問政府有否

以每年本地生產總值的某一百分比，作為政府開支的目

標上限。庫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雖然政府當局沒有訂

定有關的上限，但政府的政策是確保政府開支的增長，

在一段時間內不會超越經濟增長。鑒於經濟逆轉，政府

決心維持在 1998至 99年度及 1999至 2000年度的開支計
劃，避免令經濟進一步衰退，因此政府開支累積增長暫

時超越本地生產總值累積增長。政府承諾會透過控制政

府開支增長及提高生產力，在未來數年拉近兩者的差

距。

13. 馮志堅議員詢問在未來 5年用在基本工程方面
的款額。庫務局局長回覆時表示，由 1999至 2000年度至
2003至 04年度這 5年期間，政府的基本工程開支將達 1,700
億元，當中並不包括地下鐵路公司 (下稱 “地鐵 ”)及九廣鐵
路公司 (下稱 “九鐵 ”)的基本工程。在這 5年期間，用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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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和九鐵的鐵路工程項目及市區重建等方面的預算開

支，將超過 800億元。庫務局局長強調，當局必需繼續就
基礎建設進行投資，以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及維持較長期

的增長。

14. 至於用在鐵路工程項目及市區重建的款額分別

在該 800億元中所佔的比例，庫務局局長表示，用在鐵路
工程項目的款額會較市區重建的為多。

15. 單仲偕議員察悉，外匯基金有一部分是由過往

政府預算的盈餘累積而成，並詢問政府收入帳目會否反

映外匯基金部分的投資回報，例如透過出售政府在 1998
年 8月購入的部分股票所得的利潤。庫務局局長回覆謂，
由 1998年 4月 1日起，政府的財政盈餘與外匯基金一併投
資所得的回報，會與外匯基金的整體投資回報掛 。政

府收支總表列明政府盈餘的投資回報。她表示， 1998至
99年度的預算赤字由原來 320億元降至 230億元，其中一
個主要原因是財政儲備的投資回報較預期為高。庫務局

局長並表示，政府沒有預計未來一年外匯基金的投資回

報，但就 1998至 99年度而言，財政儲備的總投資回報約
為 260億元。

16. 何俊仁議員認為，將地鐵私有化的建議應有助

減少 2000至 01年度的預算赤字。他關注到倘若因若干原
因而未能推行地鐵私有化，會否影響政府致力減少預算

赤字的工作。庫務局局長回應時同意，政府透過將地鐵

私有化所得的收入會有助減少預算赤字。然而，透過將

地鐵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只佔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倘若

政府可從其他來源增加收入，預算赤字仍可減少。

17. 夏佳理議員認為，資源增值計劃擬在 3年內達到
5%的資源增值，該目標實屬過份保守。庫務局局長表示，
雖然政府希望在資源增值計劃下訂定更高的目標，但政

府關注到資源增值計劃對各部門及決策局可能造成的負

面影響。經進行詳細研究後，當局訂定 5%的目標，並相
信該目標是切實可行及可以達到的。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日


